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桃園市政府社會局逆境兒少及家庭支持服務方案
轉介單
轉介日期:   年   月   日
	一、個案基本資料

	姓     名
	
	性  別
	
	身分證字號
	

	出生年月日
	年  月  日
	聯絡電話
	

	就讀學校
	
	班級
	
	導師姓名
	

	戶籍地址
	

	聯絡地址
	

	監 護 人
	
	關係
	
	聯絡電話
	

	主要聯絡人
	
	關係
	
	聯絡電話
	

	二、個案類型

	實際居住於本市7至18歲有偏差行為之無學籍兒少，經其父母、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之人盡力矯正而無效果，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：
□逃家。
□出入酒家（店）、夜店、特種咖啡茶室、成人用品零售店、限制級電子遊戲場及其他涉及賭博、 
  色情、暴力等經社政主管機關認定足以危害其身心健康之場所。
□吸菸、飲酒、嚼檳榔或使用其他有害身心健康之物質。
□觀看、閱覽、收聽或使用有害其身心健康之暴力、血腥、色情、猥褻、賭博之出版品、圖畫、影
  片、光碟、磁片、電子訊號、遊戲軟體、網際網路內容或其他物品。
□在道路上競駛、競技或以蛇行等危險方式駕車或參與其行為。
□超過合理時間持續使用電子類產品，致有害身心健康。
□其他不利於健全自我成長之行為。

	三、案情簡述

	



	四、通報情形
兒少符合下列情形之一，並已進行通報：
□脆弱家庭案件□兒少保護案件□性侵害案件

	五、轉介單位

	轉介者
姓名/職稱
	
	聯絡電話
	

	
	
	傳真電話
	
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轉介回覆單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	處理情形：
□開案服務。
□不開案，原因：

回復人：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單位主管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※填具本表單並核章後，以傳真或掃描E-mail至03-3347969或soc012@mail.tycg.gov.tw，並致電予「桃園市政府社會局」承辦窗口劉小姐，聯絡電話：03-3322101分機6321。
※第一區：桃園區、蘆竹區、龜山區。
※第二區：八德區、大溪區、復興區、龍潭區。
※第三區：中壢區、觀音區、楊梅區、新屋區。
※第四區：平鎮區、大園區。
